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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韩小风 刘培卓）
“真是太方便了，我今天带着孩子到政
务服务中心办事，中心的母婴室里什么
都有，既方便又能保护隐私，贴心又便
民。”近日，刘女士带着孩子到开发区政

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这里设置的母婴
室让她感到特别暖心。

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母婴室暖心
配置了防摔垫、饮水机、沙发、婴儿床、
尿布台等硬件设施，还有专人每天定时

消毒清洁。母婴室虽小，却体现了对妇
女儿童的细致关怀和尊重，是开发区政
务服务中心持续打造有温度的政务服
务的有力实践。

开栏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克克”是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的干警王克。民法典通

过后，“克克”以检察视角对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进行浅析，帮助群众更好地知法、用法。
为深入推动民法典贯彻实施、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今日起，本报开设《克克聊民法》栏目，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民法典进行解读，让民法典成为人人能活学活用的维权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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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泰保险弘扬贤孝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李子刚）3月2日，信
泰保险聊城中心支公司组织人员，到公司
部分员工家中看望并慰问其父母，现场颁
发“贤孝人家”铭牌。该公司把“孝”作为
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引导员工要尊老、
爱老、敬老，并积极践行孝道文化，推出

“父母养老金”计划，以实际行动关爱孝顺
老人。

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3月4日上午，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宣传业务培训
班在聊城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培训班
由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聊城日报社联
合举办。聊城日报社3名记者为来自开发
区各街道、物流园区、区直部门、垂直机构
及产业园区的近40名新闻宣传通讯员授
课，现场座无虚席，培训取得圆满成功。

培训班上，3名授课人结合自己从事
新闻工作的经历，分别从写作、摄影、短视
频制作等方面作了专题讲座。讲座既有
理论知识，又联系实际，让参训学员们获
益匪浅。

“现场可以还原但不能造假；无人机
拍摄要找到适合的角度；多重曝光可以增
强表现力；可以尝试框式构图等不同角度
的构图方法，让图片更加耐看……”在当
天的培训班上，学员王海红全神贯注，一
边听一边认真做笔记，生怕错过一些精彩
的细节，“以前感觉拍图片不算一件难事，
听了聊城日报社记者的讲座，感觉自己还
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这一趟，
真的没有白来。”

相比图片教学，学员李明政更加关注
写作技能的提升。培训班上，授课记者介
绍了怎样制作好标题以及写作时如何使

用修辞手法；引导大家“换个角度看问
题”，进而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新闻亮点；行
文应“以情动人”，让文章有情感、有温度，
更要有思想力度，先感动自己，再感动读
者……“感觉今天授课老师把他‘压箱底’
的知识都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了，对我们提
高写作水平很有启发。”

“短视频+”正在成为新时代媒体融合
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短视频制作
成为媒体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当天
的讲座围绕“拍摄前的准备工作”“不同景
别的含义”“推、拉、摇、移、跟不同运镜手
法”以及“如何做好剪辑”进行，现场播放

了多篇具有参考价值的作品，对提高学员
们的短视频制作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为落实开门办报方针，聊
城日报社把加强通联工作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进一步健全优化通讯员队伍，
充分发挥通讯员的重要作用，提高新闻采
编质量。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培训，
对新闻宣传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
理解，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能力，运
用全媒体手段，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全市
的新闻宣传事业再立新功。

这场新闻业务培训很实用

一封手写信致谢交警暖心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姜洪涛）3 月 1 日下

午，高唐的李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了高唐
县交警大队车管所，并将一封感谢信交到
了车管所负责车辆检验审核的工作人员
刘立斌手中。

李先生家中有一辆车很久没有使用
了，经“交管12123”短信提醒才知道马上
逾期三个检验周期未检验了，如果当天完
不成检验就要被公告牌证作废。他赶到
机动车检验公司时，车管所负责审核的部
门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检验公司马上联系
交警大队车管所说明情况。得知情况后，
刘立斌与同事马上返回岗位，加班加点帮
助李先生完成了车辆检验程序。

33月月33日日，，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母婴室内帮忙照看孩子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母婴室内帮忙照看孩子。。吴建正吴建正 摄摄

要不是老人们闲聊，我真不知道巷口
那个毫无存在感的大叔，30年前竟是一名
大学生。

在“包分配”的时代，他被分配到好单
位，一天夜里，他救了一位差点被侵犯的
姑娘。结果，歹徒和姑娘都跑了，他的腿
落下了残疾。歹徒是找不到了，那姑娘许
是怕毁了自己名声，也不愿意出面。后
来，他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一条瘸腿，终年
坐在巷口修自行车。

见义勇为，意气风发，可是“勇为”之
后的损失承担，才是鼓励见义勇为的基础
保障。民法典对此的改动在于：在无法取
得侵权人赔偿时，受益人应当予以补偿。
此处，是典型的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公
平责任，其实不是一种责任。它不代表法
律对行为的谴责性、否定性评价，更多的
是一种法定补偿义务。该条款设置是为
了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前提下，不
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第一，侵权责任的承担。对于见义勇

为行为人的损伤，首先肯定是侵权人赔
偿，这一点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受益人法定补偿义务的承担。
法律规定中所称的“受益”，不仅仅是指积
极财产的增加，现实中更多的是消极财产
没有减少。前者比如出租车车费，坐车人
不想付费，对于司机来说，这就是积极财
产应该增加但没有增加，如果行为人见义
勇为，使得坐车人支付了车费。这就是积
极财产的增加，此时司机就是受益人。现
实生活中，大多数情况是后者，比如抢钱
包，如果钱包被抢走了，这是财产减少了，
但是见义勇为人制止了抢劫行为，使原本
会减少的财产，没有减少。此种情况下，
钱包所有人就是受益人。

第三，两层责任的承担顺位：首先，当
有侵权人且侵权人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
由侵权人承担；同时，受益人“可以”“适
当”补偿。这种情况下，受益人可以补偿、
也可以不补偿。其次，当无法取得侵权人
赔偿的情况下，即没有找到侵权人、侵权
人跑了暂时没法赔偿、或者侵权人没有能
力承担，那么如果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
益人“应当”“适当”补偿。举个例子：小明
夜半归途，见巷口阴暗处，大雄正欲对小

红行凶。小明为保护小红，长腿劈下，肌
肉拉伤。大雄抢了小红的包，消失在黑暗
里。最后小明住院，花去医疗费 5 万元。
如果，大雄没有跑路成功，那么小明的损
害赔偿应当由大雄承担，而小红可以适当
给予补偿。要说明的一点是，见义勇为是
否“成功”不影响行为的界定和责任的承
担。如果，大雄跑路了，或者虽没有跑路
但家境委实贫寒无力承担，那么此时小明
的损失应该由小红予以适当补偿。

另外，民法典对于公平责任的修改，
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前是开放式的，即有
损害后果又不符合具体法条规定的归责
规制时，赋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而现在
是封闭式的，即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包括：紧急避
险、见义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过
错致人损害、高空抛物。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

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
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
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

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
适当补偿。

点评
自从多年前出现“扶老太太被讹”事

件后，我们似乎对求助情况熟视无睹了。
我个人不认为这是道德底线下滑也不是
道德冷漠。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不是不
愿意助人为乐，而是害怕助人为乐带来的
损失，自己可能无力承担。大多数人的心
理是这样的：生活已很艰辛，如果无法锦
上添花，那么别再自行雪上加霜了。我依
然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我们所受的
教育，所传承的家风，都决定了善良是我
们的本能。人类有瑕疵有缺陷，只是因为
不完美。一面天使，一面恶魔，情急之下
都是遵循本能。所以，我们还是会见义勇
为，还是会义无反顾。疫情之下，要不是
英勇无畏的医护人员等千千万万连名字
都没有的人在奉献，你我已无法在这里计
较得失。然而，他们要是知道自己的牺牲
和奉献，换来的是我们在和平安稳的环境
里计较得失，他们还会去吗？他们会，因
为他们没有算计，他们全凭本能。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王克

谁该为见义勇为者“拭泪”


